农村宅基地建房承诺书

因(1.分户新建住房2.按照规划迁址新建住房3.原址改、扩、翻建住房4.其他)需要，本人申请在乡（镇、街道）村组使用宅基地建房，现郑重承诺：
1.按要求在指定的（审批表所报且经过国土、两违办审批的)宅基地（楼层）上建房（加层），东、南、西、北四址无纠纷；
2.建房总面积不得超过300平方米，建房层数不得超过三层； 
3.自签订承诺书下达之日起一年内须完工，房屋建成后，按要求做好地脚梁、构造柱，搭建坡屋顶、马头墙或者冲顶(冲顶不得超过20平方米)，外墙粉刷（刷白或其他颜色）；
4.安全要求：严格按照     街道（镇、乡）农村农民建房审批管理办法，做好安全施工，如出现安全责任由本人自行负责。
申请人保证履行以上承诺，以上如有隐瞒或未履行承诺，将视违反承诺，按照违章建筑拆除，一切后果，街、村两级政府概不承担，本人愿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：王某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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